
— 1 —

万盛财发〔2025〕2 号

重庆市万盛经开区财政局
关于印发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度巨灾

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管委会各部门，驻经开区有关单

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巨灾保险的实

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7〕121号）文件精神，充分发挥保险在

防灾减灾救灾中的重要作用，提升我区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

能力，现将《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度巨灾保险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若巨灾保险保障对象发生责任范围内人身伤害或应

急处置，可及时向承保单位申请理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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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重庆市万盛经开区财政局

2025年1月1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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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度巨灾保险
实施方案

为积极、稳妥、快捷、专业地推进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

年度巨灾保险项目的理赔工作，探索建立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、

广覆盖、共参与的风险分担机制，让巨灾保险成为防灾减损的“

稳定器”“及时雨”，确保被保险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，特制

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保障对象

万盛辖区内所有户籍居民、突发事件所涉及的自然人、居民

住房、流动人口（含来区旅游、出差、务工人员）、处置突发事

件所涉及的特定单位和工作人员。

二、承保单位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万盛支公司。报案电

话：95518。理赔咨询电话：汤泉：19562363215。

三、保险期限

2025年1月1日0时起至2025年12月31日24时止。

四、责任范围及赔偿限额

（一）政府救助责任范围及赔偿限额

见义勇为伤亡救助、火灾爆炸伤亡救助、拥挤踩踏伤亡救助

、自然灾害伤亡救助、救灾人员伤亡救助、高空坠物伤亡救助、

精神病人伤人伤亡救助、恐怖活动伤亡救助、传染病伤亡救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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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设施伤亡救助、道路交通事故伤亡救助、公共区域溺水事故

伤亡救助、重大恶性案件伤害伤亡救助、煤气中毒伤亡救助、野

生动物伤害伤亡救助等15类人身伤残赔偿限额10万元/人，医疗费

用赔偿限额2万元/人；每次事故责任限额4000万元，累计赔偿限

额8000万元。政府救助责任范围如下：

1.见义勇为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因见义勇为行为导致人

员死亡（区级及以上部门认定）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

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伤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2.火灾爆炸伤亡救助（含农房火灾）：在万盛辖区内因发生

火灾、爆炸事故导致人员死亡，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

赔偿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

伤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3.拥挤踩踏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因发生拥挤、踩踏事故

导致人员死亡，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，一次性支

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伤残救助标准表

进行赔付。

4.自然灾害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由于自然灾害导致人员

死亡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

伤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5.救灾人员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因在参与自然灾害、事

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抢险救援救灾

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人员死亡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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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人，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伤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6.高空坠物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因高空坠物导致人身伤

亡，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

金10万元/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伤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7.精神障碍患者伤人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被精神障碍患

者（区级及以上的诊断证明）伤害致人伤亡，患者本人或者监护

人无力赔偿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

，按照伤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8.恐怖活动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因恐怖分子或组织进行

恐怖活动导致人员死亡，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，

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伤残救

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9.传染病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感染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

染病防治法》规定的甲类传染病或全球流行性疾病，造成人员死

亡的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

伤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10.市政设施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因市政设施导致人员死

亡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伤

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11.道路交通事故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因发生道路交通事

故导致人员死亡，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，一次性

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伤残救助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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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进行赔付。

12.公共区域溺水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因在公共区域发生

溺水等意外导致人员死亡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人；造

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伤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13.重大恶性案件伤害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因发生危害公

共安全罪的犯罪行为导致人员死亡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

元/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伤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14.煤气中毒伤亡救助：在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域内发生一氧

化碳中毒、有限空间作业（有雇佣关系的除外）造成自然人人员

死亡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人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

伤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15.野生动物伤害伤亡救助：在万盛辖区内因发生蜂蜇（有雇

佣关系的除外）导致人员死亡，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10万元/人

；造成人员残疾的，按照伤残救助标准表进行赔付。

（二）附加险范围及赔偿限额

应急费用救助险：因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和

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，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及相关单位在职责

范围内开展应急救援与善后处置工作中发生的救灾安置费用、救

援费用、善后处置费用等应急费用。其中：

1.每次事故救灾安置费用限额 10 万（按 70 元/户·天的标准

实施过渡期救助，过渡期救助不超过 3 个月）；累计救灾安置费

用限额 20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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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每次紧急救援费用限额10万（其中发生I 级应急响应救援费

用限额10万；其中发生Ⅱ级应急响应救援费用限额8万；其中发生

Ⅲ级应急响应救援费用限额5万；其中发生Ⅳ级应急响应救援费用

限额2万）；累计紧急救援费用限额20万。

3.每次事故善后处置费用限额10万；累计善后处置费用限额

20万。

多个单位启动应急响应以牵头单位为准，每次事故应急费用

赔偿限额20万、全年累计应急费用赔偿限额50万。

（三）其他说明

1.自然灾害必须由气象、应急等区级相关部门认定并发布；

2.涉及伤、残的需提供相关部门的医疗费用依据、伤残鉴定

证明；

3.伤残救助：按照投保人认可的残疾等级评定机构，残疾等

级依据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》，赔付额度如下表：

伤残救助标准表

伤残等级 最高赔付额度

一级伤残 10万元

二级伤残 9万元

三级伤残 8万元

四级伤残 7万元

五级伤残 6万元

六级伤残 5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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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级伤残 4万元

八级伤残 3万元

九级伤残 2万元

十级伤残 1万元

4.救助费用由保险公司直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处置突发

事件所涉及的特定单位或处置突发事件的特定人员或受害人。

五、理赔流程

（一）报案流程

在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后，被保险人向承保公司报案，或由镇

街转报；承保公司必须积极主动开展灾情核查工作，同时协助被

保险人报案。人保财险统一报案电话：95518。

（二）出险核灾

较大以上灾情或特殊灾情，由承保公司组成责任事故联合调

查组，立即出险核实灾情；一般灾情，由承保公司会同所属镇街

出险核灾，并将理赔情况每月2日前报区财政局。

（三）填报资料

出险核灾后，当事人或指定相关人员填报统一制定的理赔表

格，并提供相关理赔证明资料。

（四）理赔支付

若发生重特大突发事件，在已提供了有关损失部分证明文

件的前提下，根据双方协商的估计损失金额，主承保公司按下

列约定时限将预付赔款全部支付给被保险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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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款金额 结案时限

10000元以下 4个工作日（含）

10000～100000元（含） 7个工作日（含）

100000～300000元（含） 10个工作日（含）

300000元以上 15个工作日（含）

六、理赔材料说明

（1）出险通知书。

（2）赔款通知书。

（3）身份证明、户籍证明复印件；

（4）涉及伤残：需提供相关部门伤残鉴定或司法部门残疾鉴

定书。

（5）涉及死亡：需提供死者的户口注销证明，继承人法律关

系证明及其身份证明。

以上是发生索赔时需要提供的单证，若因为个别特殊案例需

要提供上述单证以外的单证，相关部门配合提供。

七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区财政局职责

1.召集有关部门制定巨灾保险的制度、标准和办法。

2.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，协调解决工作中运行出现的各

种问题，对承保机构保险理赔工作开展业务指导，沟通、协调处

理争议。

3.监督保险机构开展巨灾保险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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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及时收集整理保险公司上报的理赔情况。

（二）镇街职责

1.指导、协助或者代表被保险人在房屋出险24小时内报案。

2.负责做好辖区内的巨灾保险宣传工作、解释工作，切实提

高辖内群众知晓度，做到保险案件“应报尽报”。

3.协助做好巨灾保险理赔工作，切实维护广大群众正当利益。

（三）保险公司职责

一是健全灾情收集机制，及时获取灾险情信息并向投保人报

告，并服从投保人的调度指挥。

二是做好宣传发动、服务人员的业务培训、及时通报进度和

统计等工作，定期报送工作信息。

三是及时做好各项理赔服务工作，做到“应赔尽赔”。

四是建立服务跟踪机制，收集意见及建议，并认真进行研究

、解决。

五是及时做好群众举报、投诉等事件的协调处理工作。

六是对典型赔付案件开展回访，建立回访档案。

重庆市万盛经开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1 月 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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